


优抚对象门诊就诊流程
持优抚证


优抚对象优先窗口挂号（一楼收费6号窗）


诊室分诊护士主动热情做好优先就诊安排工作
就诊：根据挂号单的提示，请到相应的诊室优先就诊，必要时导医护送。




优先交费（1楼收费6号窗）


排队检查、检验


取药（优先）、注射、输液、入院



导医护送一楼出入院处（2号专窗）优先办理入院
注射、输液请到一楼输液区
取药（一楼西药房3号专窗，一楼中药房绿色通道专窗）



备注：
持优抚证的优抚对象享受优先挂号、优先就诊、优先取药、优先住院。
持优抚证的优抚对象包含：具有本市（含下辖县、市、区）城乡户籍，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、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复员军人（1954年10月31日之前入伍、后经批准从部队复员的人员）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、参战退役人员、涉核退役人员、“五老”人员（老堡垒户、老游击队员、老交通员、老党员、老苏区干部）。
在诊疗各环节中，均需出示优抚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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